
 



附件1

單位：件、新臺幣元

件數(B) 金額(b) 件數(C) 金額(c) 件數(D) 金額(d) 件數(=B+C+D=A) 金額(=b+c+d=a)

合計

1.代辦

2.委託

3.補(捐)助

註：1.

2.

3.

4.

5. 特殊情形或其他未盡事宜，請於備註欄說明。

填表範圍：原始憑證留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之計畫（案件），且代辦、委託、補（捐）助經費未納列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基金）年度預算

者。

本表所稱「代辦」、「委託」、「補（捐）助」之定義，同行政院主計總處110年6月23日主會財字第1101500271號函訂頒「原始憑證留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

體明細表」。

本表「計畫件數」之定義，係按各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單位於本年度執行之代辦、委託、補（捐）助計畫逐項計算；「審核方式」項下各欄「金額」，係以各件「已撥數」予以彙計；「審

核方式」項下「合計」1欄，「件數」、「金額」應與「計畫件數」、決算數之「已撥數」勾稽。

「計畫預算及經費執行情形」項下之「預算數」係指計畫核定本年度之預算金額，「決算數」係指計畫本年度核定數列入決算者（含保留），依計畫執行進度撥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單位

部分列已撥數，其餘列未撥數。

決算數

較預算數比

較增減

書面審核

(未就地查核)

就地查核

合計（註3）

已撥數

(a)

未撥數

(e)

合計

(=a+e)

自行查核
委託會計師或專業團

體查核

110年7月修正

 (機關名稱)

原始憑證留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情形總表

民國○○○年度

類別

(註2)

計畫件數

(A)(註3)

 計畫預算及經費執行情形(註4) 審核方式（註3）

備註

（註5）預算數



附件2

單位：件、新臺幣元

件數(B) 金額(b) 件數(C) 金額(c) 件數(D) 金額(d) 件數(=B+C+D=A) 金額(=b+c+d=a)

合計

1.代辦

2.委託

3.補(捐)助

註：1.

2.

3.

4.

5.

「計畫核定及經費執行情形」1欄係指計畫核定總金額，依計畫執行進度本年度撥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單位部分【含預(暫)付款】列本年度撥付數，如計畫期程跨年度者，以前年度撥付數加本年度撥

付數及預(暫)付款列累計撥付數，其餘列未撥數。

特殊情形或其他未盡事宜，請於備註欄說明。

合計（註3）
自行查核

委託會計師或專業團

體查核

填表範圍：原始憑證留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之計畫（案件），且代辦、委託、補（捐）助經費未納列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基金）年度預算者。

本表所稱「代辦」、「委託」、「補（捐）助」之定義，同行政院主計總處110年6月23日主會財字第1101500271號函訂頒「原始憑證留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明細

表」。

本表「計畫件數」之定義，係按各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單位於本年度執行之代辦、委託、補（捐）助計畫逐項計算；「審核方式」項下各欄「金額」，係以各件「本年度撥付數」予以彙計；「審核方

式」項下「合計」1欄，「件數」、「金額」應與「計畫件數」、「本年度撥付數」勾稽。

本年度撥付數

(a)
累計撥付數(1) 未撥數(2) 合計(=1+2)

書面審核

(未就地查核)

就地查核

110年7月修正

 (基金名稱)

原始憑證留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情形總表

民國○○○年度

類別

(註2)

計畫件數

(A)(註3)

 計畫核定及經費執行情形(註4) 審核方式（註3）

備註

（註5）計畫核定數



(機關或基金名稱) 

民國○○○年度查核原始憑證留存其他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紀錄 

一、 查核計畫（案件）類別【代辦、委託、補(捐)助】及

名稱、受查機關（機構、學校、民間團體）名稱、原

始憑證留存機關（機構、學校）名稱 

二、 計畫（案件）執行期間及完成情形 

三、 經費編列、核定、撥付及賸餘款繳回情形 

四、 查核事項（含原始憑證保管及抽核情形） 

五、 查核結果及處理 

六、 受查單位之回應及後續辦理情形（含應收繳金額之收

回情形） 

七、 其他 

說明：1.檢送查核結果紀錄範圍係同時符合下列條件者： 

(1) 符合行政院主計總處110年6月23日主會財字第1101500271號函訂頒

「原始憑證留存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

間團體明細表」所定義之「代辦」、「委託」、「補(捐)助」案件。 

(2) 於本查核年度(不限經費撥付年度)，自行辦理或委託會計師、專業團

體辦理就地抽查。 

(3) 原始憑證未留存本機關（基金）。 

(4) 代辦、委託、補（捐）助經費未納列代辦、受委託、受補（捐）助機

關（基金）年度預算。 

2.各機關（基金）如已有相關查核紀錄或委託會計師、專業團體查核所

出具之查核報告，內容可涵蓋本查核紀錄要項者，得附送該紀錄（報

告）替代；又該紀錄（報告）已隨查核年度單位決算或附屬單位決算

檢送者，免重複附送。 

附件3 110年7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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